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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应急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大学、深圳市应急管理局、深圳市教育局、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源鸿、付本臣、杨波、陈冠伟、袁传鑫、辛方正、陈思源、王琛、张洪、朱

宝峰、张强、刘国银、梁钧铭、杨旭、崔光勋、丘家琪、王文波、林政宽、钟尖、彭飞、周婷瑞、班雅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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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2023年我国12部委联合颁布《关于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指导意见》，意见强调了我国需要加强

应急避难场所法规标准建设，开展应急避难场所相关技术标准复审、整合、修订，科学配置应急避难场

所功能与设施。校园是城市应急避难场所进行共建共用的重要资源，也是国际公认的重要应急避难场所。

深圳市应急管理局发布的《深圳市室外应急避难场所信息一览表》《深圳市室内应急避难场所信息一览

表》以及2023年7月颁布的《深圳市应急疏散救援空间规划》所示，深圳市约55%的应急避难场所为校园。

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对标国际先进标准，参考国家、行业和其他省（市）有关标准，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特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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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基本规定、应急功能配置与技术要求、应急设施的内容和要

求。

本文件适用于纳入深圳市应急避难场所名单的中小学、中职院校、大学等校园应急避难场所的新建、

改建和扩建工程项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35624 应急避难场所通用技术要求

GB/T 44014 应急避难场所 标志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99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

GB 50400 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0849 传染病医院建筑设计规范

GB 50981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GB 51038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GB 51039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

GB 51143—2015 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

GB 55002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

GB 55028 特殊设施工程项目规范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CJJ 83 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

MH 5013 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

YJ/T 26 应急避难场所 设施设备及物资配置

YJ/T 27 应急指挥通信保障能力建设规范

建标 192 中等职业学校建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应急避难场所 emergency she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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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改造和指定的用于应急避难人员安置的具有一定生活服务保障功能的安全场所。

[来源：GB/T 44012—2024，3.6]

3.2

避难建筑 emergency sheltering building

可供应急避难使用的建筑物。

[来源：GB 44012—2024，5.14]

3.3

避难场地 emergency shelter site

可供应急避难使用的空旷区域。

[来源：GB 44012—2024，5.13]

3.4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 school emergency shelter

经县（区）级以上政府规划或指定，可承担应急避难功能的中小学校、中职院校、大学等校园，可

由避难建筑（3.2）或（及）避难场地（3.3）组成，配置应急设施、应急设备和应急物资，能够承担一

定数量避难人员在一段时间内的生活保障及集中救援。

3.5

应急设施 emergency facility

应急避难场所（3.1）配置的，用于服务保障应急避难的建筑或者部件、系统。

注：应急设施通常不（可）移动。

[来源：GB 44012—2024，5.30]

3.6

应急设备 emergency equipment

应急避难场所（3.1）配置的，用于服务保障应急避难某一具体功能的独立装置或工具。

注：应急设备通常可移动。

[来源：GB 44012—2024，5.31]

3.7

校园有效避难面积 effective area for emergency sheltering in school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3.4）内除去用于应急指挥、医疗卫生救护、应急交通、专业救援队伍驻扎等

应急功能占用的面积外，可用于应急避难人员紧急避险、避难安置及其配套的应急设施设备（3.5）和

物资所占有的使用面积。

注：因校园日常教育功能，教室内桌椅、体育场馆座席（或可移动座席）等占用面积计为折损面积，不包含在校园

有效避难面积内。

[来源：GB/T 44012—2024，5.4，有修改]

3.8

人均有效避难面积 per capita effective sheltering area

应急避难场所（3.1）中应急避难人员每人平均可使用的有效避难面积。

[来源：GB/T 44012—2024，5.5]

3.9

应急转换 emergency conversion

转换中小学校、中职院校、大学等校园的教育功能，将教学空间与应急避难空间匹配，配置适当的

应急避难设施（3.5）设备，以满足应急避难（险）功能。

[来源：DB4403/T 255—2022，3.3，有修改]

3.10

改造 re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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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已有的校园应急避难场所（3.4）改进、打造成满足新的功能需求的应急避难场所（3.1）或依托

已建成的校园建筑及场地空间改进、打造成功能兼用的应急避难场所（3.1）的方式。

[来源：GB/T 44012—2024，5.11，有修改]

3.11

指定 designated

通过事先组织评估，将校园指明确定为应急避难场所（3.1）并配置满足必要设施设备和物资的方

式。

[来源：GB/T 44012—2024，5.12，有修改]

4 基本规定

4.1 一般要求

4.1.1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应遵循因地制宜、平急两用、安全可达、快速转换的原则，兼顾日常教

学功能和应急避难功能，科学、合理、有效地布局校园功能空间，高质量配置避难场所设施设备及物资，

满足建设、改造、管护、使用的要求。

4.1.2 针对校园应急避难场所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应增加应急避难功能设计专篇，应急避难功能

设计专篇编制内容及要求应符合附录 A 的规定。建设程序方面，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应遵循“四同步”

原则，即应急避难场所与学校建设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既有学校兼设应急避难

场所（直接指定或局部改造后作为避难场所），应遵循评估（复核）、改造、验收（确认）的基本程序。

4.1.3 根据校园应急避难场所的避难时长、人均有效避难面积、服务半径、应急设施配置、日常物资

储备等，分为紧急避难场所、短期避难场所、长期避难场所。其分类控制应按照表 1 的规定执行。

表 1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分类控制要求

类型 避难时长

人均有效避难面

积（㎡）
服务半

径（km）
容纳避难人数

设施配置及物资储存（可因地制

宜适当增减）
室内 室外

紧急校园应

急避难场所
1天以内 ≥2.0 ≥1.5 ≤0.5

按照避难设施有效避

难面积计算，并参考服

务半径内常住人口数

量及服务半径内其他

避难设施容纳人数核

定

满足应急集散、物资储备、卫生

盥洗、垃圾储运、应急停车、应

急供电供水、应急标志、无障碍、

应急通风、应急供暖、应急消防

所需的设施和物资

短期校园应

急避难场所

2 天～14

天
≥2.5 ≥2.0 ≤1.0

在紧急避难场所配置要求的基

础上，满足应急指挥、宿住、饮

食供应、应急救护、应急隔离、

淋浴、文体活动所需的设施和物

资

长期校园应

急避难场所

15 天～

100 天，一

般不超过

180 天

≥3.0 ≥2.0 ≤3.0

在短期避难场所配置要求的基

础上，满足临时教学、公共服务

所需的设施和物资

4.1.4 避难建筑防火设计应符合 GB 55037、GB 50016 中关于公共建筑及人员密集场所的规定。

4.1.5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设计应结合校园“平时”和“急时”的使用需求，兼顾平急转换效率，统筹

空间布局和配套设施，设备与设施的应急转换要求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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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设备及物资配置应符合 YJ/T 26 的规定；

——应根据校园应急避难场所类型、分级和容纳避难人数来确定应急避难场所的设施与设备；

——设备与设施数量不足的，应在避难场所启用前实施应急转换并设置到位；

——按应急转换的具体要求，应急转换的设备设施可分为永久设施、需储备或定时更换的设备和设

施、灾时紧急转换的设施和灾时引入的设备和设施，各类设施的配置要求应按照 GB/T 35624

有关规定执行。

4.1.6 校园避难建筑的通风设计应符合 GB 51143 中规定的避难建筑通风设计要求。

4.1.7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中人防工程的避难使用按照所配置的工程类别和等级执行。

4.2 选址和布局

4.2.1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选址应根据校园类型，除满足 GB 50099、建标 192 及相关校园设计规范要求

外，还应符合 GB 51143、GB 55002 的规定。

4.2.2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应至少在两个方向设置出入口，与周边疏散道路连通，并满足人员和车辆进

出通行的需要。

4.2.3 指定既有校园作为应急避难场所时，宜根据场所类型，选择服务半径内有医院、公园、公安派

出所等公共设施的学校，以便应急联动。

4.2.4 校园各应急避难功能区的布局应相对集中，且各功能区有便捷的连通路径。

4.2.5 作为应急避难场所的校园，总平面设计和竖向设计应符合 GB 50099 和 CJJ 83 的规定，满足地

形排水、车辆行驶、人员通行、防洪排涝、气候适应和景观效果等要求。

4.3 设防要求

4.3.1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的设防类别不低于重点设防类。

4.3.2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不应设在低洼地势处。

4.3.3 用于躲避台风和暴雨的校园应急避难场所范围内的绝对标高应高于周边江、河、湖水体的历年

最高水位、水工建筑（构筑）物的排水口、溢水口和闸门的绝对标高，综合考虑区域地势，防御标准应

符合 GB 51143 的规定。

4.3.4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的排水工程设计应符合 GB 51143 的规定，并满足下列要求：

——校园应急避难建筑的屋面排水设计重现期不应低于 10 年，校园室外应急避难场地的排水设计

重现期不应低于 5年；

——用于躲避台风暴雨的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其区域内排水设计重现期不应低于 10 年，校园应急

避难建筑的设计雨水流量应按不低于历史或预估的最大暴雨强度复核。

4.3.5 新建的校园应急避难建筑的抗风设计应符合 GB 51143 和 GB 55028 的规定。

4.3.6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周边如有相邻高层建（构）筑物，应按照 GB 51143 中关于建筑物倒塌或破坏

影响范围的规定，划定震灾时不宜停留和应急使用的区域，并设置警示标志。

5 应急功能配置与技术要求

5.1 应急功能项目

5.1.1 各类型校园应急避难场所的应急功能项目和分区应按表 2 的规定执行，校园空间与应急避难功

能的适配应符合附录 B的规定。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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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功能项目和分区

应急功能项目 紧急 短期 长期

应急综合管理（区）

指挥管理 ● ● ●

物资储备 ● ● ●

物资发放 ● ● ●

应急广播 ● ● ●

饮食供应 ○ ● ●

安全保卫 ● ● ●

公共服务 - - ●

专业救援队伍（区）
救灾人员宿住 - ○ ○

车辆设备用地 - ○ ○

医疗救护（区）

医疗救治 ● ● ●

心理辅导 - ○ ●

防疫隔离 ○ ● ●

人员安置（区）

应急宿住 ○ ● ●

应急厕所 ● ● ●

应急淋浴 ○ ● ●

无障碍安置区 ● ● ●

文体活动 - ○ ●

应急知识教育（区） 临时教学 - ○ ●

应急交通（区）

应急集散 ● ● ●

应急出入口 ● ● ●

应急停车 ● ● ●

应急通道 ● ● ●

直升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起降区 - ○ ○

无障碍通道、电梯 ● ● ●

应急设施

应急垃圾 ● ● ●

应急排污 ● ● ●

应急供水 ● ● ●

应急供电 ● ● ●

应急照明 ● ● ●

应急消防 ● ● ●

应急通风 ● ● ●

应急通信 ● ● ●

注：“●”表示应设；“○”表示可设；“-”表示不需要设置。

5.1.2 应急功能区布局应统筹协调应急功能与校园日常功能之间的组织关系。各应急功能区之间应有

顺畅的应急通道连接。

5.1.3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功能设计应结合校园现状条件，从实际出发设计应急功能，并可适当采取灵

活的方式达到要求。

5.1.4 如校园空间进行应急转换时需搭建临时应急环境及空间，宜充分利用数字化和工业化建造技术，

如采用装配式、模块化、非接触式控制等技术措施，优先采用当地材料及成熟的施工技术，满足应急避

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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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避难人群使用的区域，尤其是人员安置区、应急集散区、医疗救护区和物资发放区的布置应相

对集中，区域之间水平步行距离不宜超过 50 m，垂直步行距离不宜超过 2层。

5.1.6 除台风暴雨及防洪避难建筑外，其他校园避难建筑宜为单层建筑，采用多层避难建筑时，避难

人员宿住功能不应设在三层以上的楼层。

5.1.7 校园避难建筑宜采用自然采光和通风，并应具备防风、防雨、防晒等适合宿住的条件，兼顾舒

适性和节能设计。

5.1.8 被规划或指定为中心避难场所的校园应符合 GB 51143 的规定，并满足下列规定：

——应急征用时宜分组团；

——每一个避难建筑或避难场地可形成独立的宿住组团。

5.2 面积要求

5.2.1 人员安置区的有效避难面积应符合 4.1.4 的规定。

5.2.2 短期、长期校园应急避难场所文体活动区的使用面积不宜低于 60 ㎡，人均最小使用面积不宜

低于 0.3 ㎡。

5.2.3 紧急、短期、长期应急厕所人均最小使用面积不宜低于 0.06 ㎡。

5.2.4 短期和长期校园应急避难场所物资分发区人均最小使用面积不宜低于 0.02 ㎡。

5.2.5 短期、长期校园应急避难场所指挥管理区使用面积不宜低于 40 ㎡。

5.2.6 医疗救治区使用面积不宜小于 40 ㎡。

5.2.7 专业救援队伍场地的用地面积应符合 GB 51143 要求。

5.3 应急综合管理区

5.3.1 应急综合管理区宜靠近校园出入口，指挥管理区宜结合校园中控室布置。

5.3.2 宜利用校园现有监控、消防、通信系统作为应急指挥使用。

5.3.3 应急物资发放区可结合物资储备区设置，亦可结合人员安置区设置。

5.3.4 应设置应急物资储运车辆的临时停放场地。

5.3.5 物资储备区和物资发放区宜设置物资储备库和分发点等设施，并配置储备货架、搬运工具和分

发工具等。

5.4 医疗救护区

5.4.1 医疗救治区宜设置在靠近校园出入口的空间，便于救护车辆到达与停放，并宜与应急宿住功能

区相邻布置。如条件允许可使用校医室作为应急医疗救治区。

5.4.2 应结合传染病疫情控制预案，对可能发生的传染病疫情安排专用的防疫隔离区。

5.4.3 医疗救护区宜设单独供水点、卫生间和垃圾收集点。

5.4.4 宜单独设置医护人员卫生间和淋浴设施。

5.5 人员安置区

5.5.1 室外应急宿住区宜设置在运动场地或广场，并与校园外道路有出入口联系。

5.5.2 室内应急宿住区宜设置在体育馆、普通教室、舞蹈室等没有大型固定设施及家具的空间，不应

设置在阶梯教室、实验室等不便于疏散和宿住的空间。

5.5.3 室内应急宿住区除了应符合 GB 51324 中有关防火的相关规定以外，宜满足以下要求：

——在场所内单独设置救灾人员宿住区；

——在应急宿住区入口处设置人员登记处。

5.5.4 宜为残疾人、老年人、孕妇、婴幼儿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单独设置无障碍安置区，并符合下列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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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安置区应包括宿住、卫生间、淋浴等相应功能及设施设备；

——避难建筑中无障碍安置区宜设置在首层；

——无障碍安置区设计应符合 GB 50763 的有关要求。

5.5.5 应急宿住区内的人均有效避难面积应符合 4.1.6 的规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校园空间在承担宿住功能时，因原有教育功能而占用空间的家具、运动器械面积计为折算面积，

不包含在校园有效避难面积内，不同类型校园空间的折损面积系数见表 3；

——避难场所的有效避难面积应按公式（1）计算。

)k1(m  AA ................................(1)

式中：Am——有效避难面积（㎡）；

A ——避难空间使用面积（㎡）；

k ——折损面积系数。

表 3 不同类型校园空间的折损面积系数

空间类型 操场 体育馆 普通教室 音乐教室 舞蹈教室
多功能厅（无

阶梯）

折损面积系数（k） 0 0.05 0.2 0.1 0.05 0.05

注：空间折损原因包括教室的课桌椅、器械，体育馆可移动座席、运动设施等占用的空间。

5.5.6 同一宿住空间中避难人数超过 50 人时，宜按照家庭分户或按照工作单位分区宿住，各分区间通

道宽度不宜小于 2.0 m。

5.5.7 为了便于应急管理，减少对校园非应急使用区域的影响，应急厕所、应急淋浴及文化活动区宜

与应急宿住区在空间上衔接相邻，并宜与非应急使用区空间分隔。

5.5.8 人员安置区内应急厕所厕位数量宜少于避难人数的 2%，男女厕所坑位数量比例按 1:2 设置，并

满足以下要求：

——如校园厕位数量不足，可采用移动厕所补充厕位；

——移动厕所可结合当地救灾物资储备情况，进行实物储备或协议储备。

5.5.9 纳入应急避难场所的中小学校若承担短期、长期应急避难功能，当校内缺少卫生间、淋浴设施、

医疗设施等，宜通过临时搭建装配式、模块化产品补足缺口。

5.5.10 可利用体育馆器械储藏室设置应急仓库或救援柜，储存手电筒、担架、AED 除颤器、移动无线

设备、扩音等应急工具。

5.6 应急交通

5.6.1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的应急交通设计应符合 GB 51143、GB 50099 的相关规定。

5.6.2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内的主要通道应具备引导疏散功能并易于识别方向。用于应急集散及物资运

载装卸的通道应有环形路和临时泊位。

5.6.3 应急出入口的位置应结合校园出入口设计，并符合下列要求：

——主要出入口与本市应急疏散道路相衔接；

——应急出入口的设置满足车辆和避难人员无障碍通行的要求，应设置不少于 1 个能进出轮椅的出

入口；

——应急出入口宜毗邻运动场等空旷场地设置。

5.6.4 校园应急避难建筑内的应急出入口应为安全疏散出入口，其数量和总宽度应根据避难人员负荷

确定，且设置符合下列要求：

——安全疏散出入口的有效宽度不应小于 1.4 m，且紧靠门口内外各 1.5 m 范围内不应设置踏步；

安全出入口门不应设置门槛；

——安全疏散口不应少于 2个，当按照建筑规范要求只有 1个出入口时，应增设应急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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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应向疏散方向开启，并易于从内部打开。

5.6.5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内的直升机/eVTOL 起降区设计应符合 MH 5013 有关规定。

6 应急设施

6.1 应急给排水

6.1.1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宜采用市政给水管网、应急储水箱两种方式共同供水。

6.1.2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应急供水系统与市政给水管网的接口不宜少于两个，接口宜位于不同路段，

宜采用环状管网。

6.1.3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内宜设置生活污水集水池。单独设置的应急医疗功能区应满足医疗污水处理

要求。

6.1.4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内的生活污水，排入原校园污水管网，经校园内的污水设施处理达标排放。

6.1.5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应保障灾时人员饮用水和基本生存生活用水的需要，并配置应急保障水源、

水处理设施、储水装置、取水设施等。

6.1.6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灾时人员用水量标准应按 GB 51143 的相关规定执行。

6.1.7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应急储水规模应根据应急避难场所内的人员数量、灾时生活用水量标准确定，

并不应低于 3 d 的饮用水和基本用水的水量之和。

6.1.8 应急储水装置可采用消防储水池、储水罐或游泳池等设施。消防用水与其他用水共用时，应采

取确保消防用水量不作他用的技术措施。

6.1.9 灾时饮用水和生活用水水质不应低于 GB 5749 的规定。饮用水如与生活用水使用同一储水装置

时，应保障饮用水不被占用。

6.1.10 灾时用水供给应保证避难场所在无电源时供水设施能够使用，可采用变频给水设备、高位水池

（箱）、移动供水车等供水设施。

6.1.11 考虑平时和急时需求，供水设施建设满足下列规定：

——平时使用的生活用水水池（箱）、消防水池（箱）可在灾时作为应急储水设施，并应具备在 1

d 内完成转换和充水的措施；

——应急所需的储水箱和增压设备在校园日常生活中不使用时可不安装，但应将所需管线安装到位，

并能保证灾时 1 d 内安装到位；

——灾时避难场所需要用到临时厕所、淋浴间时，平时可暂不安装，但应预埋管道，和固定设施的

预埋件。

6.1.12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应根据校园自身情况，合理设置雨水收集利用系统，辅助保障应急生活用水

安全。雨水利用工程应符合 GB 50400 的规定。

6.2 应急电气

6.2.1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配电设计应符合 GB 51143、GB 50099 的规定。

6.2.2 宜优先选择柴油发电机、蓄电池、光伏发电系统等发电设备作为备用的应急电源，并设置独立

的保护装置。

6.2.3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通信设备设计应符合 GB 51143 和 YJ/T 27 的规定。

6.2.4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宜利用校园原有监控系统，覆盖各个应急功能区、出入口、主要应急道路和

重要应急设备。

6.2.5 应急照明设计应符合 GB 51143 的规定。

6.3 应急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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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对于兼顾日常教学和应急避难功能的校园建筑，当平时与应急时空调、通风、防排烟系统等设

计参数相差不大，且能同时满足平时和应急工况的条件下，宜设置合用系统，以满足经济性和快速转换

需求。

6.3.2 实现避难场所应急通风功能，配置应急通风、空气净化等设施设备，场所内新风量应不少于 10

m³ /(h·人)。

6.3.3 当校园应急避难场用于防疫隔离时，其新风量和空气过滤应满足 GB 51039 和 GB 50849 的相关

规定。

6.3.4 设置集中送、回风管道空调系统的校园应急避难使用房间应具备电动关闭回风通道的功能，实

现全新风运行，防止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在承载防疫隔离功能时传染病疫情通过空调系统传播。

6.3.5 应急通风设备及其管道应进行抗震设计。抗震设计应满足 GB 55012、GB 50981 的相关规定。

6.4 应急标志

6.4.1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及疏散通道应有系统且明显标志，做到寻路指引连续、经久耐用，图案、文

字和色彩简洁、牢固、醒目，并便于夜间辨认，并符合 GB/T 44014、GB 51038 及 GB 2894 的规定。

6.4.2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周边干道、路口应增设指示标志，标志应根据人员的疏散路线设置，并指向

应急避难场所。

6.4.3 应急标志系统宜利用原有校园标志牌，增设导航板、告示牌等，增强应急避难指引功能。

6.4.4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标志符合 GB/T 44014 的要求，应包括场所主标志、场所功能区标志、场所设

施设备标志、场所出入口标志、场所内疏散道路标志、场所外疏散道路标志、场所功能布局示意图，并

符合下列规定：

——场所功能布局示意图应设置在避难建筑或避难场地出入口的显著位置，标明各类功能区域位置、

行走路线、启用条件、注意事项等；

——应保证场所内外标志导向信息的连续性，在服务半径内的道路分岔口、过长路线中设置避难场

所外疏散道路标志；

——避难建筑宜在每个楼层布置平时状态和应急状态的平面图，避难场地宜在场地出入口显著位置

设立标牌，示意平时状态和应急状态的平面图，并标注功能布局和流线组织。

6.5 应急垃圾处理

6.5.1 应急垃圾收集点宜包括固定垃圾收集点和可移动垃圾箱。

6.5.2 固定垃圾收集点及可移动垃圾箱容量及数量，宜按照每人每日不小于 800 g 标准设计。

6.5.3 移动垃圾箱应在各应急功能区、广场、停车场出入口附近设置，在应急宿住功能区应按照 200

㎡～400 ㎡设置一处。应急医疗功能区应单独设置垃圾储运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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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校园应急避难功能设计专篇内容及要求

A.1 除依照深圳市应急疏散救援空间规划等，界定校园应急避难场所的避难种类、场所类型、级别、

容纳人数外，校园避难能力设计专篇应包括校园避难建筑或（及）避难场地布局、应急功能、应急宿住

布局、应急设施建设、应急设备配置的内容。

A.2 校园避难建筑或（及）避难场地布局宜结合校园总平面图，设计并标注避难建筑或（及）避难场

地的位置、校园周边道路、应急出入口、应急停车、应急通道及建筑或场地原有功能。此外还可包含下

列内容：

——各类人群流线；

——应急功能区；

——应急设施位置；

——服务半径内其他应急联动的公共设施位置；

——直升机起降区位置。

A.3 校园应急功能布局应结合避难建筑或（及）避难场地的平面图，设计并标注各应急功能区、避难

建筑的应急出入口、避难人员流线、指挥管理人员流线、医护人员流线、物资运送流线及房间原有功能。

考虑到灾后校园的教育功能可能与避难功能同时进行，应急功能区设计宜满足下列规定：

——避难功能区与教学区有独立入口；

——有缓冲空间分割教学区与避难功能区；

——避难活动与教学活动之间的流线减少交叉与重叠。

A.4 校园应急宿住布局宜结合避难建筑或（及）避难场地的平面图，进行避难人数和宿住面积规模的

核算。

A.5 校园应急设施和应急设备应结合校园总平面图及各层平面图进行配置，明确其布置位置和技术指

标，并满足以下要求：

——可移动的应急设备宜标注其储存位置；

——需临时搭建的应急设备，如应急厕所和应急淋浴，宜进行空间选点。

A.6 有条件承担应急避难功能但未纳入深圳市应急避难场所清单的学校和新建学校，宜具备应急避难

场所功能、安装相关应急避难设施设备，确保极端情况下能够参与深圳市应急响应，根据不同灾害类型

和规模，快速、安全地疏散和安置避难（险）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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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中小学校空间与应急避难功能适配表

B.1 中小学校空间与应急避难功能适配表见表 B.1。

表 B.1 中小学校空间与应急避难功能适配表

类型 校园空间

应急功能

应急综合管理区 医疗救护区 人员安置区 应急交通区

文化

教育

区

指挥

管理

物资

储备

物资

发放

医疗

救治

防疫

隔离

应急

宿住

无障

碍避

难休

息

文体

活动

应急

集散

直升

机起

降区

应急

停车

临时

教学

室外

应急

避难

操场 ○ ○ ○ ○ ○ ● ● ● ● ○ ○ ●

停车场 ○ ○ ○ ○ ○ - - - - - ● -

广场、绿地 ○ ○ ○ ○ ○ ○ ○ ● ○ - ○ ○

室内

应急

避难

体育馆 ○ ● ● ○ ● ● ● ● ○ - - ●

风雨操场 ○ ● ● ○ ● ● ● ● ○ - - ●

普通教室 ○ ○ ○ ○ ○ ● ● ○ - - - ○

舞蹈教室 ○ ○ ○ ○ ○ ● ● ● - - - ●

图书阅览室 - - - - - - - - - - - ○

办公室 ● ○ ○ - - - - - - - - -

会议室 ● ○ ○ ○ - - - - - - - ○

校医室 - - - ● - - - - - - - -

食堂 - ○ ○ - - - - - - - - -

走廊 - - ● ○ - - - ○ ○ - - ○

车库 - ○ ○ - - - - - ○ - ○ -

人防设施 ○ ○ ○ ○ ○ ○ ○ ○ ○ - - ○

注1：“●”表示宜用；“○”表示可用；“-”表示不能用。

注2：中小学面积较小且城市内覆盖均衡，校园空间与应急避难功能应统筹适配。

B.2 中职院校空间与应急避难功能适配符合表 B.1 规定，且符合以下要求：

——基础课实验室不能承担应急功能；

——实训用房不能承担应急功能；

——心理咨询室可用于医疗救治功能；

——紧急卫生公共事件下，学生宿舍可用于承担防疫隔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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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卫生公共事件下，单身教工宿舍可用于承担防疫隔离功能。

B.3 大学校园建筑和场地与应急避难功能适配表见表 B.2。

表 B.2 大学校园建筑和场地与应急避难功能适配表

类型 建筑/场地 应急避难适用性 适用场景

室外应急避难

运动场/体育场 ● 宿住组团

停车场 ● 应急停车

广场、绿地 ○ 宿住组团、直升机起降区

室内应急避难

体育馆/室内体育用房 ● 宿住组团

食堂 ○ 物资储备、物资发放

师生活动用房 ○ 宿住组团

教室 ○ 宿住组团

行政办公用房 ● 应急综合管理

校医院 ● 医疗救治区

学生宿舍 ○ 防疫隔离

图书馆 -

实验实习用房 -

院系及教师办公用房 -

教师公寓 -

会堂 -

室内停车场 ○ 人员集散、物资储备

人防设施 ○ 物资储备、战争或空袭避难

注1：“●”表示宜用；“○”表示可用；“-”表示不能用。

注2：大学校园面积较大且在城市中分布不具备均衡性，多做中心避难场所使用。

B.4 大学校园作为应急避难场所时，各宿住组团应设置集中供水点、医疗卫生室、物资发放区、文体

活动场所和管理服务点，相应空间面积指标按照 GB 51143—2015 中 6.1.6、7.2.7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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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平面布局示意图

C.1 校园应急避难总平面示意图见图C.1。

图C.1 校园应急避难总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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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校园避难建筑的应急功能布局示意图见图 C.2。

图C.2 校园避难建筑的应急功能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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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应急宿住区布局示意图见图 C.3。

图C.3 应急宿住区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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